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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 

中 華 民 國 9 6 年 1 月 5 日 

立法院第 6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通過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 一 條  為提升農產品與其加工品之品質及安全，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之權

益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

政府；在縣 (市)為縣 (市)政府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農產品：指利用自然資源、農用資材及科技，從事農作、森林、水

產、畜牧等產製銷所生產之物。 

二、有機農產品：指在國內生產、加工及分裝等過程，符合中央主管機

關訂定之有機規範，並經依本法規定驗證或進口經審查合格之農產品

。 

三、農產品經營業者：指以生產、加工、分裝、進口、流通或販賣農產

品、農產加工品為業者。 

四、農產品標章：指證明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經依本法規定驗證所使用之

標章。 

五、認證機構：指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審查合格之委託機關、法人，具有

執行本法所定認證工作資格者。 

六、認證：指認證機構就具有執行本法所定驗證工作資格者予以認可。 

七、驗證機構：指經認證並領有認證文件之機構、學校、法人或團體。 

八、驗證：指證明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生產、加工及分裝等過程，

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。 

九、產銷履歷：指農產品自生產、加工、分裝、流通至販賣之公開且可

追溯之完整紀錄。 

十、標示：指農產品及其加工品於陳列販賣時，於農產品本身、裝置容

器、內外包裝所為之文字、圖形或記號。 

第二章 生產管理及產銷履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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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生產、加工、分裝及

流通等過程，實施自願性優良農產品驗證制度。 

前項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項目、申請條件與程序、驗證基準、標示

方式、有效期間及相關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五 條  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在國內生產、加工、分裝及流通等過程，符合中

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，並經驗證者，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。 

前項各類有機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之申請條件與程序、驗證基準、標示

方式、有效期間及相關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六 條  進口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

證機構（組織）認證之驗證機構驗證及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，始得以有機

名義販賣。 

前項進口有機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之申請條件、審查程序、標示方式及

相關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 七 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實施自願性產銷履歷驗證制度。必

要時，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、範圍，強制實施產銷履歷驗證制度。 

前項特定農產品之項目、範圍、申請條件與程序、產銷作業基準、操作

紀錄之項目、資訊公開與保存、驗證基準、標示方式、有效期間及相關管理

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進口經國內公告強制實施產銷履歷之特定農產品，其資訊公開與保存、

標示方式及相關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 八 條  標示產銷履歷之農產品，其經營業者應提供農產品產銷履歷之資訊，

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期限，保存農產品產銷履歷資料。 

代理輸入進口農產品業者，亦同。 

第三章 認證及驗證 

第 九 條 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驗證，由認證機構認證之驗證機構辦理。 

驗證機構之申請資格與程序、驗證業務與範圍、有效期間、第十一條所

定喪失執行驗證業務能力之認定及相關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驗證機構辦理驗證，得收取費用；其收費數額，由該驗證機構訂定，報

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
第 十 條  驗證機構提供不實資料或以其他不正當方法取得認證者，中央主管機

關應撤銷其認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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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經撤銷認證之驗證機構，三年內不得再申請認證。 

第十一條  驗證機構喪失執行驗證業務能力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認證。 

第十二條 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使用農產品標章，須經驗證合格。 

前項農產品標章之規格、圖式、使用規定及相關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四章 安全管理及查驗取締 

第 十 三 條  有機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不得使用化學農藥、化學肥料、動物用藥品

或其他化學品。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許可者，不在此限。 

第 十 四 條  主管機關為確保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符合本法規定，得派員進入農產品

經營業者之生產、加工、分裝、貯存及販賣場所，執行檢查或抽樣檢驗，

任何人不得拒絕、規避或妨礙。 

主管機關為前項檢查或抽樣檢驗，得要求前項場所之經營業者提供相關

證明及紀錄。 

經檢查或檢驗之結果不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及其加工品，主管機關除依

本法規定處罰外，得禁止其運出第一項所定場所，並得命其限期改善、回收

、銷毀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 

主管機關應依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不同性質，分別訂定最短抽檢時

間。 

第 十 五 條  依前條規定執行檢查或抽樣檢驗之人員，應向行為人出示有關執行職

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；在販賣場所抽取之樣品應給付價款

；其檢查及檢驗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前項之檢查，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法人、

團體或個人辦理。 

第一項之檢驗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所屬檢驗機構辦理。必要時，得將

其一部分或全部委託其他檢驗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團體或研究機構辦理。 

第 十 六 條 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安全之檢驗方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後公告之；未公告者，得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。 

第 十 七 條  農產品經營業者對於檢驗結果有異議時，得於收到通知後十五日內，

繳納檢驗費用，向原抽驗機關申請複驗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前項受理複驗機關應於七日內通知執行檢驗者就原檢體複驗之。但檢體

已變質者，不予複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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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八 條 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者，除對檢舉人身分資料保守秘

密外，並應給予獎勵。 

前項檢舉獎勵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 九 條  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廢止認證之驗證機構，

三年內不得再申請認證。 

第五章 罰  則 

第 二 十 條  未依本法規定取得認證或經撤銷、廢止認證，擅自辦理本法規定之農

產品及其加工品驗證業務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

按次處罰： 

一、驗證機構執行其認證範圍以外之驗證業務。 

二、農產品經營業者，未經驗證合格擅自使用農產品標章或經停止、禁

止使用農產品標章，仍繼續使用。 

三、農產品經營業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所為禁止運出

之處分、改善、回收、銷毀或為其他適當處置。 

有前項第一款情事，中央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，得廢止其認證。 

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第三款所定不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及其加工品，必

要時，得予以沒入。 

第二十二條  農產品經營業者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拒絕、妨礙或規避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檢查或抽樣檢

驗。 

二、未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提供相關證明及紀錄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

次處罰： 

一、農產品經營業者之農產品或其加工品，未經驗證標示優良農產品驗

證、產銷履歷驗證等文字或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。 

二、農產品經營業者之有機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

驗證，或未依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審查合格而標示有機等本國或外國文

字，或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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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驗證機構之驗證紀錄或相關資料文件有登載不實之情事。 

有前項第三款情事，中央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，應廢止其認證。 

第二十四條  農產品經營業者有下列行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違反第四條第二項、第五條第二項、第六條第二項、第七條第二項

或第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規定。 

二、未依第八條規定提供農產品有關產銷履歷之資訊，或未依一定期限

保存農產品產銷履歷資料。 

三、違反依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章規格、圖式、使用規定

。 

四、違反第十三條規定使用化學農藥、化學肥料、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化

學品。 

五、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之名義為標示。 

違反前項第三款規定者，主管機關得停止其使用標章三個月以上，一年

以下；情節重大者，得禁止其使用標章。 

第二十五條  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違反第十三條規定，或未依第四條第二項、第五

條第二項、第六條第二項、第七條第二項、第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

標示規定或為不實標示者，主管機關得公布該農產品經營業者之名稱、地

址、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之名稱及違規情節。 

第六章 附  則 

第二十六條  本法施行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七條  農產品經營業者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，應自本法施

行之日起二年內，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驗證或第六條第一項規定驗證及向

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；屆期未經驗證或審查或有違反第十三條規定使用

化學農藥、化學肥料、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化學品者，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

第二款、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四款或

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。 

第二十八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。 
 


